绩效评价结果征求意见函（项目单位）

 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
    按照相关规定和绩效评价要求，根据贵单位2023年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产业立市专项绩效评价报告和绩效评价工作组的现场评价情况，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现将《2023年度桃源县发展和改革局产业立市专项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反馈贵单位，请于3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逾期未复，视为无异议。
	项目单位意见

	1、 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1. 未设置核心指标。
2. 项目监管欠到位。虚假列支；差旅费未按制度执行；咨询报告出具欠规范。
3. 资金使用欠规范。项目资金混用；项目超预算范围使用；多支付劳务费0.17万元；印刷费单价欠合理。

二、对报告中“问题”的意见





三、对报告中“建议”的意见


4、 其它意见或建议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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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可另附页。
送件人：湖南骏德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收件人（签字／盖章）：

送件日期：2024年10月20日                   收件日期
